
私立萬能高級工商職業學校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補充規定 

113年 08 月 29 日 113學年度第1 學期校務會議議決通過 

一、本補充規定依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作業要點)第五點

第二項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成立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」(以下簡稱工作小

組)，負責辦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作。 

 三、本校依作業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規定成立「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工作小組」(以下簡稱工作小

組)，負責辦理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相關工作。工作小組成員由校長、教務主任、學務主

任、輔導主任、實習主任、教學組長、註冊組長、訓育組長、實習組長、課程諮詢教師

代表、教師代表、教務處幹事、學務處幹事、家長代表及學生代表各一人，合計 15 人

組成；其中校長擔任召集人，教務主任為執行秘書。 

四、工作小組每學期應至少召開一次會議，議決下列有關學生學習歷程檔案之工作事項： 

(一)各項工作作業期程及分工權責。 

(二)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資料建置之方式。 

(三)學習歷程學校平臺運作及管理。 

(四)學生訓練、教師研習及親師說明會等。

(五)成效評核及獎勵。 

(六)其他推動及宣導事項。 

五、學習歷程檔案之各項作業期程，應配合主管機關及各相關單位公告之時程，每學期由教

務處負責規劃，並訂定自我檢核作業。 

前項作業期程應公告於學校網站，並分別訂定其起迄時間及自我檢核時間。 

六、學習歷程學校平臺(包括校務行政系統及校內學生學習歷程紀錄模組)，由教務處負責建

置及管理，包括帳號開設管理、訊息公告及障礙排除等系統相關問題之處理。其建置資

料內容及記錄方式、人員如下： 

(一)基本資料： 

1. 學生姓名、身分證明號碼及相關學籍資料，由教務處註冊組登錄。 

2. 學生之校級、班級及社團幹部紀錄，由學務處訓育組登錄。 

(二)修課紀錄： 

1. 學業成績：學生修習科目及學業成績，由教務處註冊組登錄。 

2. 課程諮詢紀錄：由課程諮詢教師登錄。

(三)課程學習成果： 

1.學生每學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上傳，並應經任課教師認證；其件數由工作小

組定之。 

2.任課教師每學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完成認證。 

       (四)多元表現：學生應於本校規定時間內上傳；每學年件數由工作小組定之。 

 七、學習歷程檔案資料之勾選、提交及收訖明細確認，其作業方式下： 

(一)學生於規定時間內完成資料勾選；其中課程學習成果每學年至多 6 件，多元表現每 
學年至多 10 件。 

(二)學校應於規定時間內，完成下列各項資料提交： 

1. 由教務處註冊組完成學生學籍資料及學業成績提交。 

2. 由教務處教學組完成課程學習成果提交。 

3. 由學務處訓育組完成校內幹部經歷及多元表現提交 



         (三)學校完成提交資料後，應由教務處教學組完成收訖明細之確認。如收訖明細有相關

疑義，應由前款提交單位協助確認。 

八、重讀、復學、轉學及借讀學生依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學生學籍異動之

學生學習歷程檔案處理原則」辦理。 

九、學習歷程檔案之學生訓練、教師研習及親師說明會等事項，依下列方式辦理： 

(一)宣導說明：由教務處註冊組向學生及教職員，輔導室向家長辦理，每學年至少一場

次。 

  (二)系統操作訓練：由教務處註冊組向學生及教師辦理，每學年至少一場次。 

(三)專業研習：由教務處教學組向學生及教師辦理增能指導研習，每學年至少一場次 

 十、本校規定時間之開始日與截止日由工作小組定之，但業務單位得於國教署規範最後期限

前，適度延後校內截止日(但不得提前)，並須注意維持公平性且須於學校首頁公告周

知。 

十一、因疫情或重大事故、人員異動等因素，影響學習歷程檔案業務正常運作時，其所遺留

職務由本校職務代理人代理順位表第1順位代理人接任。 

十二、成效評核及獎勵：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臺各內容項目之指定管理、登錄人員及教師， 

得由執行秘書視其辦理成效，提交工作小組議決後，依學校教職員獎勵標準規定提請

敘獎。 

十三、本補充規定未盡事項，悉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頒規定辦理。 

十四、本補充規定經校務會議議決通過，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


